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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 集 资 金 存 放 、 管 理 与 使 用 情 况  

鉴 证 报 告  

大华核字[2026]0011005470 号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能

科）《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

简称“募集资金专项报告”）。 

一、董事会的责任 

协鑫能科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

指引编制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协鑫能科募集资金专

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

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协鑫能科

募集资金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

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

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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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协鑫能科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除《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所述存在“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

电联产项目”募集资金退货款 1.41 亿元未及时退还至原募集资金专户

且未准确披露项目使用募集资金进度的瑕疵外，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

反映了协鑫能科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协鑫能科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协鑫能科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

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王胤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陆正皓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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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1]3732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向特定投资

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70,863,302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3.9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共

计 3,764,999,897.80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 44,295,181.96元，实际募集资金 3,720,704,715.84

元。 

截止 2022 年 2 月 21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2]00009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291,273.04 万元，其中：公司

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2,924.74 万元。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41,134.94 万元；于 2023 年度使

用募集资金 13,902.58 万元；于 2024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64,626.44 万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

金 71,609.08 万元。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82,503.81 万元（包含募集资金专户

利息收入扣除费用支出后的净额等）。其中，募投项目专户及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专户余额合

计 21,197.96 万元；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7,183.62 万元；“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

项目”工程设备款退回至项目一般户的金额合计 14,111.30 万元及相关款项退回至 2025 年 12

月底期间产生的利息 10.94 万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

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使用及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

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进行募集资金存储、使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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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 年 2 月，公司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2022 年 3 月，公司及原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2022 年 5 月，公司、公司子公司苏州鑫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琞能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诸暨协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胜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分别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2 年 10 月，公司、公司子公司协鑫电港云科技（海南）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

合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2022 年 10 月，公司因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聘请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担任公司保荐机构。原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

工作由中金公司承接。变更保荐机构后，公司、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2022 年 11 月，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

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子公司苏州鑫煜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琞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诸暨协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胜能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协鑫电港云科技（海南）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3 年 7 月，公司、公司子公司诸暨协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胜能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 

3．2024 年 4 月，公司综合考虑“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运营情况以

及公司战略规划优化调整等因素，已终止“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

集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新型电网侧储

能电站建设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后，公司、公司子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2024 年 6 月，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

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子公司苏州鑫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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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机构中金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之补充协议》；公司、公司子公司徐州鑫和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4 年 7 月，公司、公司子公司江苏协鑫鑫储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协鑫鑫光智慧

能源有限公司/苏州协鑫零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协鑫鑫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卫鑫华

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鑫瑞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鑫能智储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

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城东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5 年 1 月，公司、公司子公司浙江协鑫鑫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4．2025 年 3 月，公司根据最新战略规划及相关募投项目的投资建设进展等情况，经谨

慎研究和分析论证，已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并将其剩余

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已调整“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规划、投资总金

额，并调整其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已将“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调整为

“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内容由投建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调整为投建新型

电网侧储能和用户侧储能电站项目，项目投资建设规划、投资总金额和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等相应调整；已对“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结项，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用于

新募投项目；新增募投项目“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

二期项目”。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后，公司、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2025 年 4 月，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

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公司子公司徐州鑫和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南京鑫能智储

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城东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公司子公司广州

新能智储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山新能智储科技有限公司/太仓鑫网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南通协

鑫热电有限公司/重庆协鑫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5 年 5 月，公司、公司子公司内蒙古协鑫智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

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5 年 11 月，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国电中山燃气发

电有限公司/广州协鑫蓝天燃气热电有限公司/昆山协鑫蓝天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如东协鑫

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兰溪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嘉兴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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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清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子公司长治协诚储

能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

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复印募集资金专户资料，保荐机构

每半年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根据公司与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

议之补充协议》，公司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五千万元

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公司及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

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公司、公司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商业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募集

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除存在本报告“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所述事项外，均按照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管理与使用募集资金。对于已终

止或结项的募投项目，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及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专户注销后，公司、

公司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商业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期末账户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

分行 
515777136501 1,297,044,897.80 4,326,987.30 活期/协定存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700634722 520,000,000.00 75,404.25 活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37090180800808061 520,000,000.00 189,680.11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源

里支行 
634111201 1,400,000,000.00 0.00 

2024 年 

8 月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高新

区支行 
32250198648300004220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高新

区支行 
32250198648300004258  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800809703  843.60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高新

区支行 
32250198648300004259  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200809766  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000848140  285,261.39 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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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期末账户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马群支行 501480838677  7,321.16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铜山支行 408030100100263034  2,798.45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4000862010  1,063,021.73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4200862008  27,343.53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500862012  1,219,964.42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500864630  168,595.03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2500905331  52.56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300856138  673,633.20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2400856141  774,813.70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4000904410  195,380,820.26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

分行 
554739570384  7,772,438.28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700907210  4,062.74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000907209  4,691.90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高新

区支行 
32250198648300004861  666.47 活期 

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06230011010000050970  83.33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清泰支行 
95050078801300001533  583.33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清泰支行 
95050078801500001532  486.11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900809508  8.61 活期 

合计 3,737,044,897.80 211,979,561.46  

注：（1）初始存放金额合计数与前述募集资金总额存在 27,955,000.00 元的差异系扣除

支付的承销及保荐费。 

（2）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及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14,871,643.97 元，已扣除手续费 33,441.54 元。 

三、 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具体情况 

1、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审议及授权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 万元的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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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此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在前述额度内具体

实施现金管理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此外，董事会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公司将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款余额以协定

存款方式存放，并授权公司财务总监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调整协定

存款的余额，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

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 

2、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情况 

2025 年度，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报告期末，公司以协定存款方式存

放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4,316,987.30 元。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详见附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建设期间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对于已终止或结项的募

投项目，公司将根据战略决策要求适时处置相关资产。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募集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情况如下： 

(一)募投项目工程设备款退回至项目一般户，未及时划转至募集资金专户且公司未

准确披露项目使用募集资金进度 

公司子公司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作为募投项目“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

的投资主体，2025 年 9 月至 11 月通过募集资金专户向外部供应商累计支付 148,910,817.50

元。后因该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发生变化，外部供应商于 2025 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将已收到的

部分工程设备款退回至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的银行一般户，累计退回金额为

141,113,000.00 元，项目公司未及时将该款项划转至募集资金专户且公司未准确披露项目使

用募集资金进度。 

(二)整改举措 

1、根据募投项目“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公司已于 2026

年 3 月底使用上述 141,113,000.00 元向外部供应商支付工程设备款项，相关资金已全部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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